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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转让及增资协

议》、《债务清偿协议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转让及增资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转让及增资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10）、《关于公司、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11）等其他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上述协议的进展告知如下：

1、根据《转让及增资协议》的约定，公司全资子公司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亲和源” ）将其在亲和源杭州项目《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及与其有关的债权

人达成的《民事调解书》所产生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杭州亲和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亲和源” ）。

转让完成后，亲和源及杭州久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久茂” ）将对杭州

亲和源的债权转增为杭州亲和源的注册资本。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增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增资完成后，亲和源持有

72.87%股权，杭州久茂持有26.66%股权，上海兴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0.28%股

权，顾捷持有0.19%股权。

2、根据《债务清偿协议书》的约定，亲和源将大部分经营性负债归集打包。用亲和源旗

下控股子公司杭州亲和源38.27%股权、宁波象山亲和源养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

山亲和源” ）85%股权，冲抵与亲和源与上海亲和源会务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亲和源投资有

限公司之间的债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亲和源将持有象山亲和源85%股权转让给上海亲和源会务服务有

限公司的事项、 将持有杭州亲和源38.27%转让给上海亲和源投资有限公司的事项已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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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今日，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集团” ）部分

股份被轮候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轮候冻结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宜华集团 是 10,000,000 3.45% 1.14%

2021年1月28

日

36个月

广东省汕头市

中级人民法院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的情况

（一）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宜华集团 290,007,186股 33.04% 219,381,681股 75.65% 25.00%

（二）股东累计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轮候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委托日期 轮候机关

1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6月18日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

民法院

2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7月9日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

3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8月7日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

4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8月7日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

5 宜华集团 3,000,000 1.03% 0.34%

2020�年 8�月10�

日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人民法院

6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 8�月24�

日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7 宜华集团 12,279,408 4.23% 1.40%

2020�年 8�月25�

日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

区人民法院

8 宜华集团 114,842,653 39.60% 13.08%

2020年11月10

日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

区人民法院

9 宜华集团 219,381,681 75.65% 25.00%

2020年12月14

日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

民法院

10 宜华集团 105,733,407 36.46% 12.05% 2021年1月19日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

民法院

11 宜华集团 10,000,000 3.45% 1.14% 2021年1月28日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

民法院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控股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现将相关情况告

知如下：

（一）公司未知宜华集团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

2020年5月7日，中诚信国际出具《中诚信国际关于下调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主

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中诚信国际决定将宜华集团主体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C，

将“16宜华01” 、“15宜集债” 、“18宜华01” 、“18宜华02” 、“18宜华03” 、“19宜华01” 和

“19宜华02” 债项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CC，同时将上述债项信用等级继续列入可能降级的

观察名单。

2020年12月16日，中诚信国际终止对宜华集团的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评级，并将不再

更新宜华集团的信用评级结果。

公司未知宜华集团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二）宜华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宜华集团所持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

发生变更，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控制权产生直接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及

时督促宜华集团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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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隆20转债” 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转股代码：191038

●转股简称：隆20转股

●转股价格：52.59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年2月8日至2026年7月30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92号” 文核准，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1日公开发行了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00,0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95]号

文同意，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9月8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隆

20转债” ，债券代码“113038”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隆20转债”自2021年2月8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隆20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规模： 50亿元（5,000万张，500万手）；

（二）票面金额： 100元/张；

（三）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3%、第二年为0.4%、第三年为0.8%、第四年为1.5%、第五年

为1.8%、第六年为2%；

（四）债券期限：六年，即2020年7月31日至2026年7月30日止；

（五）转股期起止日期： 2021年2月8日至2026年7月30日止。

（六）转股价格：52.59元/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代码和简称

可转债转股代码：191038

可转债转股简称：隆20转股

（二）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报盘

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隆20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

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本

公司将于转股申报日的次一个交易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兑付。

4、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 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

可转债数量(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三）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21年2月8日至2026年7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

正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隆20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四）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

注销）可转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五）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

易日上市流通。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七）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隆20转债”采用每年付息1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20

年7月31日。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不享受当

期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隆20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52.77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52.59元/股。

（二）转股价格调整的具体情况

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实施了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实施权益分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3,771,827,351股扣减不参与权益分派的拟回

购限制性股份58,450股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8元（含税）。

根据“隆20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相关条款，因实施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隆20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52.59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0年10月26日。（具体情况

请详见公司2020年10月19日披露的《关于“隆20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三）转股价格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在“隆20转债”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

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隆20转债”持有人转

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隆20转债” 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

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

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来制订。

（四）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隆20转债” 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隆20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

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

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五）其他

投资者如需要了解“隆20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刊登于《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摘要。

五、转股咨询方式

1、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电话：029-81566863� 029-86519912

3、咨询邮箱：longi-board@longi-silicon.com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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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Coherus签署许可与商业化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主要内容：2021年2月1日，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与Coherus� Biosciences,� Inc.（以下简称“Coherus” ）签署了《独占许可与商

业化协议》（以下简称 “许可与商业化协议” ）。 根据许可与商业化协议， 公司将授予

Coherus特瑞普利单抗和两个可选项目（如执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独占许可，以及两个

早期阶段检查点抑制剂抗体药物的优先谈判权， 并可获得合计最高达11.1亿美元的首付

款、可选项目执行费和里程碑付款（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其中Coherus将向公司一次

性支付1.5亿美元首付款，款项不可退回。 许可与商业化协议中所约定的里程碑款需要满足

一定的条件，最终里程碑付款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况

2021年2月1日，公司与Coherus签署了许可与商业化协议。 根据许可与商业化协议，

公司将授予Coherus特瑞普利单抗和两个可选项目 （如执行）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独占许

可，以及两个早期阶段检查点抑制剂抗体药物的优先谈判权，并可获得合计最高达11.1亿

美元的首付款、可选项目执行费和里程碑付款，其中Coherus将向公司一次性支付1.5亿美

元首付款，款项不可退回。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已经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许可与商业化协议标的情况

（一）PD-1项目

特瑞普利单抗（JS001，商品名：拓益?）是中国首个已批准上市的以PD-1为靶点的国

产单抗药物， 且至今已在中、 美等多国开展了覆盖超过15个适应症的30多项临床试验。

2018年12月17日，特瑞普利单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有

条件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接受全身系统治疗失败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的患者。

特瑞普利单抗用于三线治疗复发╱转移性鼻咽癌，以及特瑞普利单抗用于二线治疗转移性

尿路上皮癌的新适应症上市申请分别于2020年4月和2020年5月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

2020年7月，上述两项新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被国家药监局纳入优先审评程序。 2020年9月，

特瑞普利单抗用于治疗复发╱转移性鼻咽癌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

“FDA” ）突破性疗法认定。 此外，特瑞普利单抗已获得FDA授予的1项快速通道认定（黏

膜黑色素瘤）以及3项孤儿药资格认定（黏膜黑色素瘤、鼻咽癌、软组织肉瘤）。 2020年12

月，特瑞普利单抗成功通过国家医保谈判，被纳入新版医保目录。

预计未来三年内，特瑞普利单抗将有更多重大研究的数据发布，包括15项正在进行或

已经完成的注册临床试验，在多种实体瘤中评估不同治疗方案的有效性，覆盖肺癌、鼻咽

癌、食管癌、胃癌、膀胱癌、乳腺癌、肝癌、肾癌和皮肤癌。 特瑞普利单抗治疗鼻咽癌已获得

FDA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认定，Coherus预计今年将就该适应症向FDA递交特瑞普利单抗

的首个生物制品许可申请（以下简称“BLA” ）。 未来两年内，公司和Coherus计划向FDA

递交更多特瑞普利单抗的上市申请，用于治疗包括非小细胞肺癌在内的多种罕见和高发癌

症。

（二）可选项目

1、JS006是公司自主研发的特异性抗TIGIT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临床前研究结果表明，

JS006可特异性阻断TIGIT-PVR抑制通路，刺激杀伤性免疫细胞活化，分泌肿瘤杀伤性因

子。TIGIT（T� cell� immunoglobulin� and� ITIM� domain,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ITIM结构

域）是新兴的NK细胞和T细胞共有的抑制性受体，可与肿瘤细胞上高表达的PVR受体相互

结合，介导免疫反应的抑制信号，从而直接抑制NK细胞和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效

果类似于PD-1对T细胞的抑制作用。 多项临床前的试验结果显示抗TIGIT抗体与抗

PD-1/PD-L1抗体可发挥协同抗肿瘤作用。 两者结合是一种有前途的抗癌治疗策略，有望

增加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反应，扩大可能受益人群的范围。 目前，JS006已在中国获得临床试

验批准，在美国的临床试验申请已获FDA受理。

2、JS018-1是新一代改良的IL-2细胞因子药物，旨在抑制调节性T细胞的刺激，同时

保留对效应T细胞及自然杀伤（NK）细胞的刺激活性。

三、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名称：Coherus� Biosciences,� Inc.

首席执行官：Dennis� M.� Lanfear

成立日期：2010年9月

住所：333� Twin� Dolphin� Drive,� Suite� 600� Redwood� City,California� 94065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制品的开发及商业化。

Coherus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之间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Coherus是一家商业化阶段的生物制药公司，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并具有节省成

本及提升患者可及性的潜力。 Coherus的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中心地带，其科研

实验室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卡马里奥。 Coherus已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股份代号：

CHRS）。

根据Coherus已公布的财务报告（经审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Coherus的总资产

为4.09亿美元，净资产为1.05亿美元；2019年度，Coherus实现营业收入3.56亿美元，净利润

0.90亿美元。 Coherus财务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 许可内容

1、PD-1项目：Coherus获授独占许可（以及分许可权利）在美国及加拿大（以下简称

“Coherus区域” ）开发、制造、商业化、销售及以其他方式开发JS001，以及用于治疗或预

防人类疾病的含有JS001的任何产品。

2、可选项目：公司进一步授予Coherus关于JS006（抗TIGIT单抗）、JS018-1（新一代

改良的IL-2细胞因子药物）（以下简称“可选分子” ）的选择权，在Coherus区域开发可选

分子或含有可选分子的任何产品用于治疗或预防人类疾病。选择权有效期自许可与商业化

协议生效之日起至Coherus从公司收到该可选项目的选择权通知之日后的60天届满止。

3、优先谈判权：若公司决定授权第三方在Coherus区域内的一个或多个国家中开发或

商业化两个另外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则公司将进一步授予Coherus独占的优先谈判权。

4、研发合作：双方将成立一个联合开发委员会以监督和协调在Coherus区域的JS001

及可选分子研发工作。

5、有效性：除保密等若干责任外，许可与商业化协议将仅在根据美国哈特－斯科特－

罗迪诺反垄断改进法(U.S.�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取得批准

后生效。

（二） 财务条款

1、 PD-1项目

（1）首付款：Coherus将向公司一次性支付1.5亿美元首付款，款项不可退回。

（2）里程碑付款及销售分成：Coherus将在达到相应的里程碑事件后向公司支付累计

不超过3.8亿美元的里程碑款，外加任何包含特瑞普利单抗的产品在Coherus区域内年销售

净额20%的销售分成。

（3）研发费用承担：Coherus每年将支付最多2,500万美元的合作开发费用。

2、可选项目

（1）Coherus每次对任一可选分子行使选择权，Coherus将向公司一次性支付3,500

万美元执行费，款项不可退回。 在达到相应的里程碑事件后，Coherus将向公司支付累计不

超过2.55亿美元的里程碑款， 外加任何包含可选分子产品在Coherus区域内年销售净额

18%的销售分成。

（2） 研发费用承担：Coherus每年将针对已行使选择权的可选分子支付最多2,500万

美元的合作开发费用。

（三）生效条件

除保密等若干责任外，许可与商业化协议将仅在根据美国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垄

断改进法(U.S.�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取得批准后生效。

（四）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许可与商业化协议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 合作双方发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的，应于美

国纽约州纽约市提起仲裁。

五、许可与商业化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许可与商业化协议的签署是公司拓展全球商业化网络的重要一步，将加快特瑞普利单

抗及公司其他产品在海外的临床开发和市场开拓，为美国和加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治疗选

择，预计将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六、风险提示

根据《Clinical� Development� Success� Rates� 2006-2015》公布的数据，对于抗肿

瘤药物， 一般I/II期临床研究阶段持续约2年时间，I期完成进入II期的比率约62.8%，II期完

成进入III期的比率约24.6%。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

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最终特

瑞普利单抗能否成功在Coherus区域获批上市存在一定风险。 此外，许可与商业化协议中

所约定的里程碑款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最终里程碑付款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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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峰定01” 开始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定向可转债简称：继峰定01

●定向可转债代码：110801

●定向可转债转股价格：“继峰定01” 转股价格为7.39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年2月5日至2025年11月17日

一、本次定向可转债挂牌转股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宁波继峰汽

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28号）核准，宁波继峰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了4,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其持有的宁波继烨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向3名

特定对象发行7,182,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718,200,000.00元。 上述定向可转

债已于2019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登记工作。

（二）公司发行的4,000,000张定向可转债限售期36个月，尚未解除限售，未满足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条件，转债简称“继峰定01” ，转债代码“110801” 。

（三）根据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份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

“《报告书》” ），公司本次发行的“继峰定01”自2021年2月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二、定向可转债的相关条款

1、债券简称：继峰定01

2、债券代码：110801

3、发行总额：人民币4亿元

4、票面金额：100元/张

5、债券利率：第一年为3.00%、第二年为3.00%、第三年为3.00%、第四年为3.00%、第五

年为3.00%、第六年为3.00%。

6、债券期限：6年，自2019年11月18日起，至2025年11月17日止

7、转股期限：2021年2月5日至2025年11月17日

8、转股价格：7.39元/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

报，申报要素应当包括证券代码、转股价格、转股数量等。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继峰定01” 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

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本

公司将于转股申报日的次一个交易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兑付。

4、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 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

可转债数量(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21年2月5日至2025年11月1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的正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2、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

注销）可转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四）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六）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继峰定01” 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日，即2019

年11月18日。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不享受当

期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四、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继峰定01”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7.90元/股，2019年5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

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120元（含税），故“继峰定01” 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7.59元/股。

2020年5月7日，公司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

根据《报告书》的相关规定，“继峰定01” 的最新转股价格为7.39元/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根据《报告书》的相关规定，在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则转股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相应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

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执行。

（三）转股价格修正条款及修正程序

1、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及修正程序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存续期间， 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

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不低于前项规

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及修正程序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的转股期内， 如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3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不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5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

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为当

期转股价格的120%，但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最高不超过初始转股价格的120%。同时，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

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五、其他

（一）发行人：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17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6163701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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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2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西路277号北上海大酒店3F宴会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5,995,4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74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魏中浩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朱忠兰女士、徐耀忠先生、卢鹏先生、王鸿祥先生

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孔史杰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550,110 93.9451% 9,445,316 6.0549%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的股票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10,110 67.9335% 9,445,316 32.0665% 0 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10,110 67.9335% 9,432,816 32.0240% 12,500 0.0425%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10,110 67.9335% 9,445,316 32.0665% 0 0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10,110 67.9335% 9,432,816 32.0240% 12,500 0.0425%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10,110 67.9335% 9,432,816 32.0240% 12,500 0.0425%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10,110 67.9335% 9,390,516 31.8804% 54,800 0.1861%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10,110 67.9335% 9,432,816 32.0240% 12,500 0.0425%

2.08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10,110 67.9335% 9,445,316 32.0665% 0 0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20,910 67.9701% 9,176,116 31.1525% 258,400 0.8774%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10,110 67.9335 9,254,216 31.4176 191,100 0.648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10,110 67.9335% 9,445,316 32.0665%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550,110 93.9451 9,319,716 5.9743 125,600 0.080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并构成关联交

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10,110 67.9335 9,308,916 31.6033 136,400 0.4632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填补措

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037,804 94.2577 8,821,222 5.6547 136,400 0.087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563,522 97.1589 4,283,004 2.7455 148,900 0.095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554,710 93.9480 9,429,916 6.0449 10,800 0.0071

9、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550,110 93.9451 9,434,516 6.0479 10,800 0.007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

的议案》

3,210,110 25.3654 9,445,316 74.6346 0 0

2.01

发行的股票种

类和面值

3,210,110 25.3654 9,445,316 74.6346 0 0

2.02

发行方式和时

间

3,210,110 25.3654 9,432,816 74.5357 12,500 0.0989

2.03

发行对象及认

购方式

3,210,110 25.3654 9,445,316 74.6346 0 0

2.04

定价基准日、

定价原则及发

行价格

3,210,110 25.3654 9,432,816 74.5357 12,500 0.0989

2.05 发行数量 3,210,110 25.3654 9,432,816 74.5357 12,500 0.0989

2.06 限售期 3,210,110 25.3654 9,390,516 74.2015 54,800 0.4331

2.07

募集资金数量

及用途

3,210,110 25.3654 9,432,816 74.5357 12,500 0.0989

2.08

本次非公开发

行前的滚存利

润安排

3,210,110 25.3654 9,445,316 74.6346 0 0

2.09 上市地点 3,220,910 25.4508 9,176,116 72.5073 258,400 2.0419

2.10 决议有效期 3,210,110 25.3654 9,254,216 73.1244 191,100 1.5102

3

《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

股票预案的议

案》

3,210,110 25.3654 9,445,316 74.6346 0 0

4

《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

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

案》

3,210,110 25.3654 9,319,716 73.6421 125,600 0.9925

5

《关于公司与

实际控制人签

署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协

议并构成关联

交易的议案》

3,210,110 25.3654 9,308,916 73.5567 136,400 1.0779

6

《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

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的风险提

示及采取填补

措施的议案》

3,697,804 29.2191 8,821,222 69.7031 136,400 1.0778

7

《关于公司未

来 三 年

（2021-2023

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8,223,522 64.9802 4,283,004 33.8432 148,900 1.1766

8

《关于公司无

需编制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

况 报 告 的 议

案》

3,214,710 25.4018 9,429,916 74.5128 10,800 0.0854

9

《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

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3,210,110 25.3654 9,434,516 74.5492 10,800 0.08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上 1至9� 项议

案。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至议案9。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议案3，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议案3、议案5所涉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孟颖律师、陈蕾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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